附件6：专任实验室人员基本情况表填写说明
专任实验室人员是指编制和岗位均在实验室的工作人员。本次报送的数据为2010-2011学年的专任实验室人员数据，统计起止时间为2010.9.1至2011.8.31。
此次印发的“专任实验室人员基本情况表”提供了2009-2010学年各学院上报的专任实验室人员数据。各学院在填报2010-2011学年的数据时，可根据该学年实验室情况，对2009-2010学年的数据进行修改、增减。人员有变动的请在“备注”栏中具体注明。
1. 人员编号：工资条上的编号。
2. 文化程度：只填国家承认并取得毕（肄）业证书的最高学历。
3. 所属学科：填写二级学科。
4. 专家类别：具有国家认可的学术地位的人员。用代码表示：0．无；1．院士；2．长江学者；3．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；4．国家级教学名师；5．省级教学名师。可复选，如：某专家既为长江学者又为国家级教学名师，应填为：“24”。

5. 主要工作：1．教学；2．科研；3．管理。

6. 国内培训（学历教育时间）：本学年国内学历教育时间，以天为单位。

7. 国内培训（非学历教育时间）：本学年国内非学历教育时间，以天为单位。

8. 国外培训（学历教育时间）：本学年国外学历教育时间，以天为单位。

9. 国外培训（非学历教育时间）：本学年国外非学历教育时间，以天为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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